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
○○○ 年農業科技研究計畫合約
受文者：
計畫主持人：
1、 計畫名稱：
2、 合作事項：
1、 本計畫之主辦機關：
2、 本計畫之合作機關：
3、 本計畫之執行機關：
4、 本計畫核定之經費總額為新台幣○○○元整。
5、 主辦機關之責任在於督導本計畫工作之進行及經費之使用，使執行機關切實依照本合約及附件「計畫書」之各項規定執行計畫。
6、 合作機關之責任在於協助本計畫執行機關工作之進行，使計畫得能圓滿完成。
7、 執行機關之責任在於切實依照本合約及附件「計畫書」之各項規定，以最有效及最經濟之方式執行本計畫，本合約附件「計畫書」應視作合約之一部分。
8、 本合約簽署完成後計畫經費應於30日內一次撥付至主辦機關指定之銀行帳戶。
9、 本計畫經費之支付期間自民國○○○年1月1日至民國○○○年12月31日止，到期應即辦理結束，尚未支付之餘款應即停付繳還本法人，如特殊情形必需保留於次一年度完成時，應於年度結束乙個月前向本法人申請辦理保留手續，保留期限最長以半年為限。
十、本計畫之各項經費，應依下列條件支存及處理：
 (一)本計畫之經費以本法人核定金額為限，倘實際需要較核定金額少，則以實際需要金額為準。
 (二)本計畫之經費，必需切實依照本條第(三)項規定之辦法及核准之預算辦理，如因實際需要必需移用或有所變更時，應事先以書面徵得本法人同意後方得執行。
 (三)本計畫所有經費之支付及會計事務之處理與報告，須依照農業部「主管計畫經費處理手冊」及政府有關法令辦理，惟其專戶存款及帳目均應與其他計畫明確劃分。
 (四)本計畫之經費以符合計畫說明書所規定之項目始得開支，執行機關本身之行政費用以及與計畫無關之差旅費，均不得在計畫經費內列支。
 (五)依本計畫書內容購置之圖書、期刊、財產、儀器、設備等，所有權均歸主辦機關所有，應納入財產管理系統管理。 
 (六)主辦機關及執行機關對於本法人派遣前來視察、稽查工作及稽核帳目之人員應盡量予以協助。如因視察計畫工作或稽核帳目之結果，認為某項經費之支付與規定不合，或所購財物與原定目的及用途不符，即通知收回，付款機關應即將該項經費歸還本法人，如有異議時應依農業部「主管計畫經費處理手冊」規定辦理。
 (七)主辦機關應負責督導執行機關於每月10日前，編製會計月報表依（本法人規定格式編製），連同暫付或預付明細表各乙份，傳真(02-2392-9564)送本法人備查。
 (八)本計畫完成後，應於一個月內提出會計總報告，連同財物明細表及剩餘材料表各乙份，函送本法人備查，如有剩餘款應繳回。
十一、本計畫工作報告：
(一)本計畫之執行機關應於計畫訂約後之每月10日將上月工作進度月報表(依本法人規定之格式填報)乙份，傳真本法人及主辦機關備查，如計畫說明書另有規定按期填送工作實際績效報告者，則不必送月報表。
 (二)各計畫執行機關應於工作完成一個月內（至○○○年1月31日止）提送完整之工作報告，包括執行成果與效益估算（應將工作是否達到預期目標與經濟效益作詳細檢討）、建議事項及機關首長評語等以供本法人業務檢討與改進之依據，另提供與研究主題有關試驗、成果或觀摩會等之清晰照片四張並附文字說明。工作報告應分送本計畫之主辦機關備查。
十二、本計畫執行成果應透過推廣機制擴大應用，研究成果及所產生的相關智慧財產應由雙方共享，若申請專利則專利權歸屬亦由雙方共同所有，其分配比例依不同型式之智慧財產另定之。
十三、除本計畫另有約定外，本計畫中任一方不履行本計畫或不依本計畫履行時，他方得以書面通知其於十五日內改正。逾期未能改正者，他方得另以書面通知終止本計畫。計畫經費未支用部分則無息返還。
十四、因執行本契約發生法律上爭議時，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參、以上各節如果同意，即請於本合約正本二份，最後一頁預留之空白處簽署並加蓋官章及機關印信，並由計畫主持人簽章，以昭信守。除由  貴機關抽存正本一份備查外，另正本一份請寄還本法人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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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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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機關對本合約規定各節均表同意

計畫主持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機關首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署及官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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